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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年度 

          一    

學年度第 學期  

          二 

注意事項 

一、學生應俟論文定稿及全部學業成績到齊後，始得依下列程序（(1)-(2)）辦理離校手續
並領取學位證書，否則視同手續不完全，不予受理。 

二、論文最後定稿繳交期限，請依本校各學期行事曆規定辦理；逾期仍未達修業年限者，
則次學期仍應註冊、選課，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，屬該學期畢業。
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，視為未通過學位考試，並依規定退學。 

三、如委託他人辦理離校手續者，請另填寫「代辦離校手續委託書」(教務處網頁下載)。 

實驗室業務 (1) 所辦業務 (2) 

指導教授簽名(1-1) 門禁設取消或預計展延時間(2-1) 

 

 

論文相關事宜(2-2) 
□「學位考試成績」已繳交至註冊組 (理學院教

務組)  

□論文內頁需附經口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通過
簽名表  

□離校系統與應屆畢業生問卷填答等  

□繳交論文一本及論文電子檔光碟  

  (論文全文 PDF 檔及 WORD 檔、比對報告) 

所長(2-3) 
 


